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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表制度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的有关规定制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七条规定：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，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，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，不得迟报、拒报统计资料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九条规定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，应当予以保密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：统计调查表应当标明表号、制定机关、批准或者备案文号、有效期限等标志。
对未标明前款规定的标志或者超过有效期限的统计调查表，统计调查对象有权拒绝填报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依法责令停止有关统计调查活动。
本制度由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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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说明
目的和意义。

根据《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》，国家机关、学校、医院、大中型企业等单位食堂，应当储存能维持十五日以上的口粮。
统计对象及范围。

全市日均用餐200人次以上单位食堂。
主要统计内容。

每月储备粮油数量。
(四) 统计方法。
采用全面调查。
报送时间、频率及报送方式。

隔月报，1、3、5、7、9、11月月初前五个工作日内报送。

登录温州市储备安全和稳粮保供应系统填报。（https://122.228.14.236:83/authorization/login）
（六）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，统计数据质量控制。
不公开。

（七）统计信息共享。 
可以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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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报告期别
	填报范围
	报送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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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调查表式
粮油库存情况
	单位食堂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
	
	表    号：

制定机关：
批准机关：

批准文号：
有效期至：
	温粮储１表

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温州市统计局

温统制〔2026〕1 号

2029年1月

	指标名称
	计量单位
	数量

	大米库存数量
	斤
	

	面粉库存数量
	斤
	

	食用油库存数量
	斤
	

	库存图片
	
	

	单位负责人：
	
	统计负责人：
	填表人：
	
	报出日期：年 月  日

	填报说明：1．本表由全市用餐200人次以上单位食堂填报。
　　    　2．本表统计范围为辖区内全部单位食堂。
3．本报表为隔月报，报送时间为1、3、5、7、9、11月月初前五个工作日内报送。报送方式为网页系统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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